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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报单位：市卫健委
	
	
	
	
	
	
	
	金额单位：万元

	项目名称
	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经费
	项目类别
	本级支出项目
	项目性质
	持续性项目

	立项依据
	全爱卫办函8号-《关于做好国家卫生城镇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：国家卫生城市的国家级复审统一延期1年，各地仍按照现行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组织省级复查，并于11月底前将省 级复查意见报全国爱卫办。 全国爱卫办将结合省级复查意见和疫情防控工作形势，适时组织开展国家级复审。 国家卫生乡镇（县城）复审工作照常开展， 由乡镇（县城） 所在省级爱卫办负责组织实施， 复审意见于11月底前报全 国爱卫办。

	项目预算
	成本构成
	金额
	测算（公式）依据
	2020年实际执行数
	2021年实际执行数

	
	
	
	
	
	

	
	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经费

	73
	环境清洁、地面清洗等一批8万元，第三方消杀一次17万元，差旅费一批14670元，手机彩铃费14万元/月{短信费（电信）5万元、彩铃费3万元*3家（移动、电信、联通）}，版面费30次3万元，培训费3次 15,330元，印刷费1批20万元，聘请第三方暗访评估和省级专家现场指导2次8万元。
	0
	500

	绩效目标
	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，保持国家卫生城市荣誉称号，开展卫生环境集中清理行动，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爱卫氛围。组织实施爱国卫生运动、集中消杀行动、除四害行动、健康鄂州宣传行动，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绩效标准
	当年预期实现值

	
	数量指标
	第三方消杀
	5次
	5次

	
	
	入户宣传品份数
	9000份
	9000份

	
	质量指标
	卫生城市考核乡镇覆盖率
	100%
	100%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通过全国卫生城市复审
	顺利通过
	顺利通过

	
	时效指标
	奖补资金到位及时率
	100%
	100%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市民对城市卫生环境满意度
	满意
	满意

	保障绩效目标实现措施
	市卫生健康委作为主管部门，能够长期、稳定、有序地组织各项工作开展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成熟的条件。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	
	审核人：

	
	单位公章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